
明代前期地方性正俗禁戏史料编年辑释
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檶

①

□丁淑梅

　　与元代 禁 戏 往 往 出 自 官 方 谕 旨 政 令 和 法 律 条 格，缺

乏基层社会 回 应 和 文 人 参 与 不 同，明 代 依 托 地 方 士 绅 进

行基层社会 自 治 而 展 开 的 地 方 性 正 俗 禁 戏，在 苏 州、杭

州、南京、松 江、山 阴 等 江 南 市 镇 发 动 起 来。在 戏 剧 教

化论的 辐 射 影 响 下，以 告 示、官 箴、乡 约、士 绅 言 论、

家训等形式 出 现 的 地 方 法 则 和 社 会 舆 论，对 弥 漫 于 民 间

祀神、婚丧、节日游 艺 活 动 中 的 演 剧 活 动，对 较 远 离 政

治权力层的 一 般 世 俗 社 会 的 戏 剧 娱 乐 与 消 费，进 行 了 指

斥、禁戒和惩逐。作 为 一 种 次 权 力 话 语，这 种 地 方 性 正

俗禁戏 蔓 延 并 影 响 到 山 西、徽 州、河 南、福 建、江 西、

广东等戏剧 撰 演 重 地，强 化 了 官 方 禁 戏 的 政 治 统 制 功 能

和在基 层 社 会 的 推 行 力 度。在 昆 山 腔 历 经 魏 良 辅 改 造，

将三弦、笛子、洞箫 等 管 弦 乐 器 带 进 昆 山 腔，内 容 和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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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走向雅化，渐为官方收 编，成 为 正 统 的 “官 腔”大 戏，受 到 宫 廷 与 上

层社会青睐的同时，民间演剧的自 然 机 制 却 遭 到 破 坏，演 艺 活 动 空 间 闭

锁、演艺环境陷入混乱。如 《梼杌闲 评》第 二 回 《魏 丑 驴 迎 春 逞 百 伎 侯

一娘永夜引情郎》述及知州奉钦 差 看 春，有 各 色 迎 春 社 火，后 被 巡 捕 官

喝退，只留昆腔戏子一班。大 约 从 成 化 年 间 始，江 南 市 镇 以 戏 文 吸 收 各

地方言时调为 代 表 的 演 剧 活 动 陆 续 衍 生 出 很 多 新 的 腔 种 来，如 余 姚 腔、

海盐腔、弋 阳 腔、杭 州 腔、乐 平 腔、徽 州 腔、青 阳 腔 （池 州 调）、太 平

腔、义乌腔、潮腔、泉腔、四平腔等，这些声腔的自然流播和相互融会，

因官方阻断和禁毁，出现了 “俗腔 杂 调”更 加 地 域 分 化 的 发 展 趋 势，并

不得不沿着清乐与时调两条路数分野。

永乐四年 （１４０６）

淮安乡民演香火戏遭捕杀

丁珏，山阳人。永 乐 四 年，里 社 赛 神 诬 以 聚 众 谋 不 轨，死

者数十人。擢珏刑部给事中。①

按：淮安，即明 代 江 苏 扬 州 以 北 的 淮 安 府，其 首 治 在 山 阳，丁 珏 时

为山阳县令，因对这一次的里社赛 神 活 动 指 罪 严 惩 而 提 拔 到 刑 部。后 因

贪黩为人所劾流放。《明江苏文人年表》确认此次赛神乃 “淮安乡民演香

火戏”②，香火戏为淮剧的前身。此戏起源于傩，唱腔由流行于淮安的香

火调、淮阴、宝应等地的淮 蹦 子 组 成。它 的 腔 调 源 于 巫 师 （香 火）请 神

调。因为这种巫傩祝祷的 神 异 氛 围、庶 众 沉 迷，加 之 其 剧 目 独 特，从 后

来香火戏形成的 【斗法调】、【水瓶调】、【七公调】、【娘娘调】等腔调看，
唱法怪咤高扬，锣鼓雄劲 震 天，被 官 府 视 为 造 乱 之 端 镇 压。地 方 戏 曲 腔

萌芽于官府禁治的 “非法”赛神活动中，此次禁戏指罪 “聚众不轨”，拉

开了明代以正俗为名的禁断地方性剧类唱 腔 的 序 幕，也 同 时 预 示 了 明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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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云锦修吴昆田等纂 《淮安府志》卷十四 《杂记》，清光绪十年 （１８８４）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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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剧类曲腔屡遭官方打击 “神戏”牵 连 的 一 大 症 结。此 次 捕 杀 的 数

十人，大部分为参 与 演 出 的 普 通 乡 民。１９５７年 扬 州 曾 发 现 乾 隆 甲 辰 年

（１７８４）手抄神书 《张郎休妻》的演出提纲，其内容还弥漫着浓厚的巫傩

遗迹。据 《庸庵 笔 记》载：道 光 末 年，扬 州 香 火 戏 伶 人 曾 “扮 王 灵 官、
温元帅、赵元坛、周将军”，为扬州某盐商家 “驱魅”①。由此可知淮安扬

州一带香火戏演化缓慢，至清晚期尚停留在 简 单 装 扮 神 像 的 神 戏 附 庸 阶

段。香火戏没有成长发展 的 空 间，长 期 处 于 萌 芽、非 职 业 草 演 境 地，与

官方严厉惩禁神戏坏俗不无关系。

正统十三年 （１４４８）
禁捕京中唱 《妻上夫坟》曲者

正统间，北京满城 忽 唱 《妻 上 夫 坟》曲，有 旨 命 五 城 兵 马

司禁捕，不止。明 年 朝 廷 有 北 辕 之 事，军 没 甚 众，京 城 哭 声 震

天，始验其事，亦气数之先兆也。②

按：《寡妇上坟》即 《妻上夫坟》之异名。后世民间流传的 《小寡妇

上坟》小调，即源于此。清樊彬 《燕都杂咏》注此曰：“英宗京师中忽唱

《寡妇上坟》曲。”③ 京城为何忽然传唱此曲？官府又为何要禁捕？据沈德

符说：“正统十三年戊辰，京师盛唱妻上夫坟曲，父女童幼俱习之。其声

凄婉，静夜听 之，疑 身 在 墟 墓 间。次 年 八 月，车 驾 陷 于 土 木。……此 曲

实应之。”④ 这支时调小曲，以对明代边患纷扰、百姓流离生活的 客 观 反

映，捅到了为政者亡国败 事 的 大 忌 讳 处；在 统 治 者 看 来，时 调 可 能 具 有

神秘的应谶作用，而此曲作为亡国之音的预兆，自然让当朝者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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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 《庸庵笔记》卷六 《鬼魅现形》，大 连 图 书 供 应 社 重 印 光 绪 二 十 四 年 （１８９８）初

版，第１６６页。

徐充 《暧姝由笔》卷一，李鹗翀辑 《藏 说 小 萃》， 《栗 香 室 丛 书》，光 绪 十 四 年 （１８８８）

年刊本。

王利器 《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５页。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九，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７３６页。



旋即大肆禁捕。

天顺四年 （１４６０）左右

谕禁搬戏迎神

先师一斋，家 居 以 正 风 为 己 任。凡 邻 里 搬 戏 迎 神，及 划 船

之类，必加晓 谕 禁 戒，每 每 以 此 得 罪 于 人，有 所 不 恤。予 自 知

读书以来，幸 尊 长 见 信，不 搬 戏 迎 神，已 四 五 十 年。近 日 邻 俗

有搬傀儡 以 禳 疾，颇 致 男 女 喧 杂，鄙 心 有 所 未 安，遂 止 之，因

书以此示子侄。①

按：此又见 《北图古籍珍本丛刊》本 《夏东岩先生文集》②。夏尚朴，
字敦夫，江西上饶县人，正 德 辛 未 进 士，历 官 南 京 太 仆 少 卿，逆 刘 瑾 政

引疾归。作为明代儒学的 成 名 学 者，江 西 崇 仁 学 派 第 三 代 代 表 人 物，夏

尚朴对祖上家居不搬戏迎神的家规颇感自 得，但 从 小 民 祈 福 禳 灾 的 实 际

生活目的看，此地的 “淫祀”傀儡 戏 剧 演 出，恐 是 乡 野 日 常 生 活 不 可 缺

少的组成部分。虽然此次夏尚朴以悖礼害俗止之，并敦示子孙引以为戒，
但邻人搬傀儡而致男女喧杂，说明这类活动在乡间是很受欢迎的。

天顺末年 （１４６１—１４６４）
吴优女装为南戏以惑乱风俗为逮系

吴优有为南 戏 于 京 师 者，锦 衣 门 达 奏 其 以 男 装 女，惑 乱 风

俗。英宗亲逮问之，优具陈劝化风俗状，上命解缚，面令演之，
一优前云：‘国正天心顺，官清民自安’云云。上大悦曰：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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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尚朴 《夏东岩先生文集》第一卷 “语录”，《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１２７１册，台 湾 商 务

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５页。
《夏东岩先生文集》，《北图古籍珍本丛刊》第１０２册，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据明嘉靖

四十五年斯正刻本影印，第５８８页。



格言也，奈何罪之，’遂籍群优于教坊，群优耻之。驾崩，遁归

于吴。”①

按：吴优女装 为 南 戏 于 京 师，至 少 说 明 三 个 事 实：其 一，吴 地 的 优

伶流动 作 场，在 京 师 走 红，并 被 召 入 宫 廷 供 奉 演 剧。其 二，以 男 装 女，
自魏晋以来杂戏中已出现，是明清以后地方 戏 特 别 是 昆 曲 中 发 展 得 相 当

充分的男旦戏。其三，“群优”组成的南方戏班，在经历了以惑乱风俗为

逮系、以优词巧解危难的 风 波 后，被 贡 入 教 坊；而 吴 优 却 耻 于 被 宫 廷 收

编，为教坊供役，也怕改朝 换 代 可 能 带 来 的 杀 身 之 祸，英 宗 殁 后 仍 回 归

土生土长的民间。

成化六年 （１４７０）
搬戏骇俗

翰 林 院 修 纂 臣 周 旋 谨 《救 时 急 务 事》其 十 曰：除 豪 禁

奢：……臣闻苏松之与京畿富豪之家……丧事举行，器呈美餙，
祭列珍奇，张乐娱 尸，搬 戏 骇 俗，纸 山 等 仪，极 其 华 巧，徒 费

万钱，卒付一火。只 尚 虚 文，全 无 实 戚。于 死 者 复 何 益 哉？ 其

侈靡相高而 风 俗 不 厚 若 此，苟 不 严 革 而 深 禁 之，人 将 习 之，至

于为盗不耻矣。②

按：据文集后跋，周 旋，字 中 规，别 号 畏 庵，浙 江 永 嘉 人，正 统 丙

辰进士第一，官至左春坊 左 庶 子。成 化 六 年，时 为 翰 林 院 修 纂 的 周 旋 上

“救时急务 十 事”，其 十 《除 豪 禁 奢》中，以 苏 松、京 畿 富 豪 举 丧 奢 靡，
张乐娱 尸、搬 戏 骇 俗，而 指 以 窃 盗，提 出 严 革。但 “箫 鼓 不 知 哀 乐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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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穆 《都公谈纂》，《明代笔记小说 大 观》，世 纪 出 版 集 团、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２００５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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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旋 《畏庵周先生文集》卷十 《疏稿》，《四 库 全 书 存 目 丛 书》集 部 第３４册，齐 鲁 书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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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冠难辨吉凶人”，举丧演戏，作为 民 间 百 姓 表 达 生 死 观 念 的 特 殊 活 动，
是官方禁令难以禁止的。

成化十五至二十年 （１４７９—１４８６）
新会知县通谕禁戏

通谕之条 七：乡 俗 子 弟 多 不 守 长 业，唯 事 戏 剧 度 日，致 丧

良心，日就放荡……今 不 分 上 中 下 户，子 弟 须 令 有 业，非 士 则

农，勿事戏剧，违者乡老纠之。
丧礼之条七：用鼓吹杂剧送殡者罪之。
婚礼之条十五：亲迎不许用鼓吹杂剧迎送交馈。①

按：明成化 年 间，广 东 民 间 好 尚 戏 曲，引 起 官 绅 不 满 而 屡 申 严 禁。
丁 积，字 彦 诚，宁 都 人，成 化 十 四 年 进 士，成 化 十 五 至 二 十 二 年

（１４７９—１４８６）年任新会知县。因为乡俗子弟中弃农弃学，习唱戏剧、观

演戏剧之人 不 断 增 多，新 会 知 县 丁 积 通 谕 禁 戏，即 以 演 观 戏 剧 为 非 业，
并发动乡老督责。与此同时，对于民间婚丧用乐也明确作出禁限：送殡、
亲迎俱不许用杂 剧。然 本 县 志 卷 五 《地 理 之 风 俗》即 载： “元 夕 张 灯 宴

饮，行游街市，箫鼓喧阗，杂剧之戏络绎不绝”，可见不仅婚丧用乐难以

禁制，民间宴饮搬演杂剧之风依然盛行。

成化末年 （约１４８７）前后

戏文子弟宜峻拒而痛绝之

嘉兴之海盐，绍 兴 之 余 姚，宁 波 之 慈 溪，台 州 之 黄 岩，温

州之永嘉，皆 有 习 为 倡 优 者，名 曰 戏 文 子 弟，虽 良 家 子 不 耻 为

之。其扮演传奇，无 一 事 无 妇 人，无 一 事 不 哭，令 人 闻 之，易

生凄惨，此盖 南 宋 亡 国 之 音 也。其 赝 为 妇 人 者 名 妆 啖，柔 声 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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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广东）新会县志》卷八，康熙二十九年 （１６９０）刻本。



步，作夹拜态，往 往 逼 真。士 大 夫 有 志 于 正 家 者，宜 峻 拒 而 痛

绝之。①

按：《菽园杂记》约成书于弘治初年，此叙作者闻见当在成化末。明

代传奇四大声腔之二———海 盐 腔、余 姚 腔，正 是 从 这 些 早 期 南 戏 播 演 之

地酝酿发 生 的。由 此 描 述 可 知，江 浙 一 带 海 盐、余 姚、慈 溪、黄 岩、永

嘉，几连成一片戏曲热演 之 地。那 里 随 处 都 有 良 家 子 弟 熟 习 戏 文，当 地

民众并没有鄙视戏文、以倡优为耻 的 社 会 偏 见。作 者 认 为 此 类 唱 腔 以 旦

角演女性故事、缠绵凄绝而大为不快，追责早期南戏 “亡国之音”，戒士

大夫家 “峻拒而痛绝之”。这除了对倡优从艺存有贱视外，对在南戏基础

上产生的、出于畸农市女之口的南音也是嗤之以鼻的。

弘治十三年 （１５００）前后

歌舞俳优、剧戏烟火一切禁绝

歌舞俳优，鹰犬虫豸 （鹦鹉、鹑鸽、斗鸡、促织之类）、剧

戏烟火、一切禁 绝。虽 乐 宾、怡 老、娱 病，亦 永 勿 用，以 杜 赌

博、奸盗、争 讼、焚 荡 之 隙；且 防 小 子 眩 惑 耳 目、蛊 荡 志 习、

荒废学业，后患未易殚言。②

按：许相卿 （１４７９—１５５７），字伯台，号云村，浙江海宁人。正德进

士，世宗时官兵科给 事。屡 上 谏 言，针 砭 朝 政 过 失，然 不 纳 用，后 谢 病

归里。《许云邨贻谋》是海昌许氏的家训，作为清肃家门，教育子孙的家

则，有许多内容值得肯定，而 此 条 尚 需 客 观 分 析。此 歌 舞 俳 优，古 时 指

以乐舞、杂技、滑稽戏为业的民间艺人。鹰犬虫豸，其注弄鹦鹉、鹑鸽、

斗鸡、促织之类。剧戏烟 火，指 演 戏 放 烟 花 等 事。其 实，民 间 的 娱 乐 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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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活动，歌舞俳优、剧戏 烟 火，原 为 年 节 乐 宾、孝 亲 怡 老、驱 疫 娱 病 而

作，本来都是出于非常正 当 的 生 活 要 求，但 许 氏 家 训 对 此 一 再 禁 戒，不

仅 “喜筵庆赏过装饰，婚丧伎乐，声容沸腾倾动……宜急惧思”①，而 且

“燕会亲宾，物意务必雅洁殷勤，致其诚敬……欢洽劝侑，则令子姓考钟

鼓，歌古诗为 乐。近 世 淫 声，悉 屏 不 用，于 凡 嘉 事 皆 然”②。为 了 杜 绝

“近世淫乐”，逞 衒 之 伎，还 严 绝 “尼 媪、牙 媒 婆、唱 词 妇、秽 行 邻 妇”
入室③。这些活动之所以被指罪导致了赌博、奸淫、盗贼、诉讼、火灾等

一切社会问题的发生，是因为中国古代缺乏 对 下 层 社 会 群 体 活 动 公 共 空

间的有效管理，问题并不 在 歌 舞 俳 优、剧 戏 烟 火 本 身。至 于 动 摇 后 生 心

志，荒废学 业，也 在 于 家 主 引 导， “不 宜 少 近 博 弈、词 曲，诸 凡 无 益 鄙

戏，家则中 已 历 言 深 戒”④ 的 做 法，不 仅 对 词 曲 演 剧 存 在 偏 见，一 味 堵

绝，遗患更多。

正德元年 （１５０６）
榜禁民间丧葬服饰奢僭、扮戏唱词

（六月）辛酉，先是，有旨民间男女服饰并诸奢僭事禁未尽

者，礼部仍会 都 察 院 备 查 议 处 以 闻。于 是，尚 书 张 升、都 察 院

御史张敖 华 上 十 三 事：……近 年 京 城 军 民 之 家 丧 事 甚 违 礼 制，
初丧扮戏 唱 词，名 为 伴 丧 及 出 殡，剪 制 纱 罗、人 物、幡 幢 之 类

排列塞途，兼 用 鼓 乐，戏 舞 导 送，及 墓 陈 设 荤 酒 饮 啖 至 醉，又

有扬幡设坛，修斋 追 荐，靡 费 钱 物，不 可 胜 记。宜 并 禁 革，违

者，丧主、亲 宾、僧 道 人 等 各 治 其 罪。娼 优 皆 不 许 辄 服 貂 裘。
上曰：“近 来 风 俗 奢 僭，渐 不 可 长，其 即 出 榜 申 禁，仍 有 故 违

·５１３·

明代前期地方性正俗禁戏史料编年辑释

①

②

③

④

许相卿 《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初编》，第８页。

许相卿 《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初编》，第１２页。

许相卿 《许云邨贻谋》，《丛书集成初编》，第７页。

许相卿 《许氏贻谋四则》之 《学则·游艺》，《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９３８册，上海古籍

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５５５页。



者，所司缉捕究治。”①

按：此述又见 《明 会 要·舆 服》②。民 间 男 女 服 饰 并 诸 “奢 僭”事，
以下文看，主要指丧葬违 礼 靡 费、娼 优 服 色 越 等 逾 制。据 杜 绍 纂 《山 东

通志》卷九六，弘治末年，高平知县 杨 子 器 就 曾 “禁 丧 祭 用 僧 道 俳 优”，
地方禁令难以奏效，京畿 地 区 此 风 又 炽；区 区 小 事，竟 劳 动 礼 部 及 都 察

院参与治事，可见朝廷倍以关注。由尚书张升、都察院御史张敖华奏事，
可知扮戏唱词、出殡鼓吹，僧道伴丧、装扮神像，聚集亲宾、娼优演剧，
已成为京城军民之家丧仪程式中浓墨重彩 的 部 分。虽 然 禁 革 令 涉 及 了 丧

主、亲宾、僧道、娼优各色人 等，并 特 别 强 调 娼 优 不 能 服 貂 裘 等 贵 族 服

饰，出榜申禁后，还辅之以所司缉捕。但 “风俗渐涨”， “故违”者盖不

在少数，以朝廷之禁令革丧葬之乡俗，常常不过是一纸空文。

正德十三年 （１５１８）
婚丧作乐、俳优蛊惑，严禁必罚

《知奉化县朱侯去思碑》：“正德戊寅冬，上海朱侯以进士来

知奉化……凡 婚 丧 奢 靡，置 酒 作 乐，及 俳 优 蛊 惑，妇 女 嬉 游，
害礼伤政之习，皆严禁必罚。”③

按：张邦奇 （１４８４—１５４４），字常甫，号甬川，浙江鄞县人。弘治十

八年 （１５０５）进士，改庶吉 士，授 翰 林 院 检 讨。因 刺 刘 瑾 出 为 湖 广 提 学

副使。后曾提学四川、福 建，任 南 京 国 子 监 祭 酒、南 京 吏 部 右 侍 郎、礼

部尚书等。嘉靖二十三年 （１５４４）卒，谥文定。张邦奇为学以程朱为宗，
有 《学庸传》、《五经说》、 《文集》等传世。奉化朱侯名胞，字子文，淞

·６１３·

中华戏曲　第４３辑

①

②

③

姚广孝等 《明实录·武宗实录》卷三十九，江苏国学图书馆传抄本。

龙文彬 《明会要·舆服下》卷二十四，中华书局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８６页。

张邦奇 《张文定公靡悔轩集》卷四 《碑》，《续 修 四 库 全 书》别 集 第１３３７册，上 海 古 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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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上海人，正德丁丑进士，后 治 余 姚 如 奉 化，擢 监 察 御 史。明 代 中 叶 以

后，随着商业活动的扩大、财 富 的 积 累，以 奢 靡 为 尚 的 社 会 风 气 不 仅 腐

蚀着整个官僚体制，也带来了日常 风 俗 的 丕 变，这 种 现 象 对 世 道 人 心 的

冲击和 “损害”，引起了不少文人 士 大 夫 的 忧 虑，如 张 邦 奇 “俳 优 蛊 惑，
妇女嬉游，害礼伤政”之 论，即 代 表 了 明 代 一 部 分 思 想 家、理 学 家 的 声

音加入进 来，这 是 明 代 民 间 演 剧 活 动 引 发 的 社 会 影 响 中 值 得 注 意 的 新

动向。

正德十五年 （１５１７）
乡约禁革乡谭杂戏

家中又 不 得 搬 演 乡 谭 杂 戏，荡 情 败 俗，莫 此 为 甚，俱 宜

痛革。①

按：薛侃 （１４８６—１５４５），字尚谦，号中离，明广东揭阳 （今广东潮

安县）人。正德九年于南 京 入 阳 明 门 下 从 学。正 德 十 二 年 进 士 第 后，复

从学阳明于赣，为 潮 州 阳 明 弟 子 最 著。后 有 授 行 人 司 行 人，结 庐 中 离、
服阕补官、疏奏下狱，削 籍 为 民、远 游 江 浙、讲 学 永 福 等 事，嘉 靖 二 十

四年卒。有遗稿 《中离先 生 全 集》二 十 卷。乡 约 的 创 设 和 施 行，始 于 北

宋蓝田吕氏，南宋朱熹曾 对 乡 约 的 组 织 机 构、施 行 办 法、集 会 礼 等 加 以

修订增删。明代中后期，地 方 庶 族 开 始 形 成 宗 族 势 力，乡 约 作 为 明 代 以

后保甲制度的补充，成为地方庶族文化普及 和 乡 村 基 层 社 会 互 助 管 理 的

重要手段。据顺治 《潮 州 府 志》卷 十 二 《乡 约 序》，正 德 十 四 年 （１５１９）
归赣的薛侃，以乡人争讼 难 息，遂 拟 十 项 乡 约 条 规，呈 报 潮 州 府，给 照

在家乡推行。此条禁家中 搬 演 乡 谭 杂 戏，主 要 是 制 止 口 舌 之 祸，议 论 是

非。这里的 “乡谭”，盖指乡野传闻、杂说轶事。“杂戏”，可能包括了百

戏、杂乐、歌舞戏、傀儡戏 等 等 民 间 杂 技 娱 乐 在 内，所 致 “荡 情 败 俗”，
据周贻白 《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其间有一部分节目确为故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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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德十六年 （１５２１）

倡优不许妄送社学

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①

按：魏校 （１４８３—１５４３），字子才，别号庄渠，江苏昆山人。弘治十

八年 （１５０５）进士，授南 京 刑 部 主 事，历 任 员 外 郎、兵 部 职 方 郎 中、广

东提学副使、太常寺少卿等。其学宗程朱理学，社会活动以广东毁淫祠、

兴学校为引人注目，有 《大学指归》、 《庄渠遗书》等。此事又见 《献征

录》卷七十之魏校 《太常寺卿魏公校传》。巡学广东的魏校本年十二月发

布谕民文时，明确提出兴 社 学 以 正 风 俗，教 子 弟 以 兴 礼 义，规 定 “凡 为

父兄者，如有子弟，年六七岁至二十岁未冠者，俱要送入社学”，在强调

社学之教，重 在 习 礼 乐、养 性 情，守 教 法、禁 游 逸，远 玩 好、戒 骄 纵 之

后，却特别申明 “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为提正学统，剥

夺了倡优子弟享受教育的权利。这 是 古 代 社 会 视 优 伶 为 等 外 贱 民，将 其

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轨道之外的又一发明。

正德十六年 （１５２１）

谕民禁演戏曲告示

为父兄者，有宴 会，如 元 宵 俗 节，皆 不 许 用 淫 乐 琵 琶、三

弦、喉管、番笛等音，以 导 子 孙 未 萌 之 欲，致 乖 正 教。府 县 官

各行禁革，违者治罪，其习琴瑟笙箫古乐器听。

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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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校 《庄渠遗书》卷九 《谕民文》，《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１２６７册 集 部 卷 二○六，台 湾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版，第８５７页。

魏校 《庄渠遗书》卷九 《谕民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１２６７册，第８５９页。



按：钦差提督学校 广 东 等 处 提 刑 按 察 司 副 使 魏 校 发 布 的 谕 俗 文，禁

习琵琶、三弦等 “淫乐”。杨慎以三弦始于元时，当指北曲。金元以来常

称用琵琶、三弦等弦乐伴 奏 的 戏 曲 为 弦 索，亦 乃 北 曲 清 唱 的 代 称。为 何

魏校在广东会禁止年节宴乐用北曲呢？《弦索辨讹》引魏良辅 “南曲不可

杂北腔，北曲不可杂南字”① 的话，以示弦索与南曲两立，可见魏校任职

之广东，古来习琴瑟笙箫 之 乐，忽 杂 以 北 来 琵 琶 三 弦，尤 其 是 “哀 靡 淫

谑”的乐声，易于 引 动 少 年 情 思，才 是 官 长 禁 戏 之 所 从 来。谢 肇 淛 曰：
“今人间所 用 之 乐，则 觱 篥 也、笙 也、箫 也、筝 也、钟 鼓 也。觱 篥 多 南

曲，而笙、筝 多 北 曲 也。其 他 琴 瑟 箜 篌 之 属，徒 自 赏 心，不 谐 众 耳 矣。

又有所谓三弦者，常合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词，倡 优 之 所 习 耳。”② 谢

氏论南北曲各自的伴奏乐器，指出琴瑟箜篌乃阳春雅奏，往往曲高和寡；

三弦以箫鼓随之，更谐里耳，但多 “淫哇之词”，乃倡优所习。这种看法

也明显带有对北曲清唱不能登大 雅 之 堂 的 鄙 薄。可 见，出 于 对 南 北 曲 音

律体系的不同认识，明代 形 成 了 所 谓 南 曲 音 雅、北 曲 声 俗 的 习 见，并 以

南拒北、以雅绳俗，发生了禁革以琵琶、三弦伴奏的北曲清唱南流的事。

除了从音声上禁北曲淫 乐 外，魏 校 发 布 的 谕 俗 文，作 为 地 方 性 法 规，回

应了洪武六年颁示，二十二年、永乐 九 年 反 复 申 禁 的 搬 戏 不 许 装 扮 古 圣

贤帝王的旨令，并在装演罪外规定了造作罪、传唱罪。

嘉靖初年 （约１５２２）
《烧书论》———浙东戏文当烧

客入祝子书室，誉曰： “富 哉！先 师 之 淑 万 世 者 其 具。”夫

既而曰：“痛夫！嬴政之贼圣典也，不然尚博厚矣。”夫祝子曰：
“圣训在淑 身 不 淑 口，吾 见 淑 口 也 众，而 身 之 鲜。吾 不 能 一 乎？

感实惧倍焉。虽 然，安 得 政 更 生 以 终 惠 我？”客 惊 曰： “怪 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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曷为宥其贼而又惠诸？”祝子曰： “政 不 善，燔 玉 石 俱 炎。然 而

嬴氏博士 之 司 不 与 也。幸 蒙 赖 汉 家 君 臣 灰 复 燃 简，复 漆 今 士，

身厥一辞，不迁必去小人。徒于君子者，若克浸广，以臻厥全，
可贤可圣，而 奚 其 少 独 败 吾 淑 者 林 林 尔？吾 力 绵，弗 能 祛。思

得吕氏之子 之 手 而 假 之。曰： ‘将 烧 者 何？”祝 子 指 数 十 箧 曰：
“可烧也。”客 试 窥 之，所 谓 相 地 风 水 术 者，所 谓 阴 阳洕择 芜 鄙

者，所谓花木、水 石、园 榭、禽 虫、器 皿、饮 食 诸 谱 录 题 咏 不

急之 物 者，所 谓 寓 言、志 传、人 物、以 文 为 戏 之 效 尤 嵬 琐 者，

所谓古今人 之 诗 话 者，所 谓 杜 甫 诗 评 注 过 誉 者，所 谓 细 人 鄙 夫

铭志别号之 文、富 子 室 庐 名 扁 记 咏 为 册 者，所 谓 诗 法、文 法、

评诗、论文、识见 卑 下 僻 缪 党 同 自 是 者，所 谓 坊 市 妄 人 纂 集 古

今文字识 猥 目 暗 略 无 权 度 可 笑 者，所 谓 滥 恶 诗 文 妄 肆 编 刻 者，

所谓浙东戏文乱道不 堪 污 视 者，所 谓 假 托 神 仙 修 养 诸 门 下 劣 行

怪者，所谓谈 经 订 史 之 肤 碎、所 证 不 过 唐 宋 之 人、所 由 不 过 举

业之书者，所 谓 山 经 地 志 之 荒 诞、尘 游 宦 历 之 夸 张 者，所 谓 相

形禄命、课卜 诸 伎 之 荒 乱 者，所 谓 前 人 小 说 资 力 已 微、更 为 剽

窃润饰苟成 一 编 以 猎 一 时 浮 声 者，所 谓 纂 言 之 凡 琐 者，所 谓 类

书之复陋者，所 谓 僧 语 道 术 之 茫 昧 者，所 谓 扬 人 善 而 过 实、专

市己私毁人短、而非真公拂人性者。①

按：祝氏 藏 书 颇 富，读 书 亦 博，其 《烧 书 论》概 作 于 此 时。祝 氏 对

彼时诸多庸滥之作及文坛怪现状 极 为 不 满，所 以 发 前 人 所 未 发，与 客 论

书，竟推赏始皇焚书之法，欲 借 吕 不 韦 燔 诗 书 之 手，烧 去 在 他 看 来 大 可

不必存世的 许 多 猥 杂 谬 劣 之 书。此 与 浙 东 戏 文 罗 列 在 一 起 的，有 寓 言、
志传、人物志、滥恶诗文 等；有 古 今 诗 话、杜 诗 评 注 过 誉 者，以 及 诗 法

文法、谈经 订 史、类 书 纂 言 等；有 坊 市 杂 闻、铭 志 扁 记、谱 录 题 咏、尘

游宦历、山经地志、僧语道 术 之 类，更 有 前 人 小 说 资 力 已 微，更 为 剽 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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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祝允明 《怀星堂集·烧书论》卷十， 《文 渊 阁 四 库 全 书》第１２６０册，台 湾 商 务 印 书 馆

１９８６年版，第５０９页。



润饰，苟成一编，以猎一时浮声者；扬人善而过实，专市已私毁人短者；
以文为戏之効尤嵬琐者等等。可见 祝 氏 所 论 当 烧 者 包 括 了 文 学 创 作、文

学批评、学术研究、经史考证，以及轶闻琐记等方面。其所斥识见卑下、
识猥目暗、肤浅琐碎、荒诞 夸 张 的 种 种 庸 滥 之 作，一 方 面 是 祝 氏 作 为 接

受儒学思想熏陶的正统文人所不能接受的，另 一 方 面 也 是 祝 氏 对 出 版 印

刷业的发达带来的书籍生产的伪劣虚滥倾向深以为忧的。但在祝氏看来，
试录乃王章，举业非文学，且 不 可 论；而 比 流 行 读 物 鱼 目 混 珠 更 为 可 怕

的，是猎奇扬名的小说仿 续、虚 饰 谗 毁 的 攻 讦 之 文、以 文 为 戏 的 委 琐 之

篇充斥文坛，是剧本内容 胡 言 乱 道、音 调 声 腔 污 渎 耳 目、场 上 表 演 秽 妄

不堪的浙东戏文四处流 布、作 场 搬 演。祝 氏 发 言 烧 书，看 上 去 似 乎 有 点

过激，但这正是作者对文 坛 怪 现 状 深 恶 痛 绝、大 声 疾 呼 的 表 现。祝 氏 所

说 “浙东戏文”，即指南宋末年产生于浙江温州的南曲戏文，祝氏一向对

南戏持有偏 见，只 是 浙 东 戏 文 当 烧 的 说 法，是 一 种 非 常 个 人 化 的 观 点，
并不能代表当时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共同趣味。

嘉靖七年 （１５２８）
御史奏禁丧葬之家 “聚优伶以为戏”

嘉靖戊子，监 察 御 史 刘 谦 亨 等 奏 为 禁 奢 侈 以 正 风 俗 事，内

开：丧葬之家，肆筵 裂 帛，扬 幡 结 彩，崇 僧 道 诵 经，聚 优 伶 为

戏，恬不为怪，乞要禁革，通行天下。①

按：明代嘉靖隆庆年间，奢 靡 之 风 日 盛，各 地 民 间 丧 葬 活 动 僭 逆 官

方仪制已是常见的社会现象。不仅 有 监 察 御 史 刘 谦 亨 等 奏，禁 湖 北 丧 葬

之家 “聚优伶以为戏”以止奢靡正风俗，而 且 据 《嘉 靖 太 仓 州 志》卷 二

《风俗》，有朱长 文 议 责 太 仓 “营 栋 宇，丰 庖 厨，嫁 娶 丧 葬，奢 厚 逾 度，
损财无益”，海州 “居丧不按家礼，丰酒食、具鼓吹，以待吊客。多妆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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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 《（湖北）蕲州志》卷一 《风俗·嘉靖八年乙丑冬十一月序》，《天一阁藏明代方志

选刊》，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４年１１月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影印，第７页。



亭、广搬彩戏，以相夸诩，而不务哀戚者”①。如此频繁出现的禁 令 和 舆

论谴责声音，说明以豪侈 相 高、习 染 成 俗 的 民 间 丧 葬 活 动，已 经 溢 出 了

官方礼典的管理体制。

嘉靖八年 （１５２９）
约禁搬演杂剧

终读本县禁约曰： “一 禁 火 葬，二 禁 赌 博，三 禁 教 唆 词 讼，
四禁投献天地，五禁男女混杂，六禁僧道娶妻，七禁私开炉治，
八禁盗 宰 耕 牛，九 禁 伪 造 假 银，十 禁 般 （搬）演 杂 剧，十 一 禁

社保受状，十 二 禁 教 读 乡 谈，十 三 禁 元 宵 观 灯，十 四 禁 端 午 竞

渡。是皆责之约正，用以督劝。”②

按：黄怿，字德 和，浙 江 萧 山 人，嘉 靖 五 年 任 安 溪 知 县。嘉 靖 八 年

（１５２９），曾 聘 莆 田 林 有 年 编 纂 《安 溪 县 志》未 成，至 嘉 靖 三 十 一 年

（１５５２），知县汪瑀续修而 成。黄 怿 在 福 建 泉 州 府 安 溪 知 县 任 上，辑 蓝 田

吕氏乡约、古灵陈氏训词，在 《次又 读 古 灵 陈 氏 教 词》后 有 《终 读 本 县

禁约》，附列教条为十四禁，以防民止汰。其中有 “禁扮演杂剧，禁元宵

观灯，禁端午竞渡”三条，与 当 地 的 民 俗 戏 乐 活 动 有 关。作 为 明 代 庶 民

宗族观念形成期的乡约实践，黄怿 的 地 方 性 正 俗 活 动，对 当 地 的 以 宗 族

观念为基础的生产生活秩序有一定的规范 作 用，但 禁 止 民 间 各 种 娱 乐 活

动，之所以提到禁搬演杂 剧，恰 恰 说 明 福 建 一 隅 戏 曲 演 出 传 统 悠 久，根

基深厚，搬演活动频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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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戏曲　第４３辑

①

②

《隆庆海州志 （江苏）》卷二 “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十四），上海古籍书店据

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１９６３年９月影印，第２０页。

林有年主纂、汪瑀续修 《（福建）安溪县志》卷一 《地舆类八·乡里》，《天一阁藏明代

方志选刊》，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３年４月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 （１５５２）刊本。



嘉靖九年 （１５３０）

１．演戏弹唱亦侵侮之过

二曰游戏怠惰：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上，务为闲适者；

戏谓嬉笑 无 度，及 意 在 侵 侮，或 驰 马 击 鞠，与 虽 不 赌 财 物，而

铺牌演戏，弈棋双 陆，玩 弄 骨 董，雅 好 弹 唱，广 收 花 石，猎 养

禽鸟，作诸 无 益 者，怠 惰 谓 不 修 事 业，及 家 事 不 治，门 庭 不

洁者。①

按：黄佐，字泰泉，香山 （今广东中山）人，《泰泉乡礼》于嘉靖九

年 （１５３０）撰于广东，乃作者 以 广 西 提 学 佥 事 乞 休 家 居 时，后 黄 佐 修 嘉

靖 《广东通志》收入。在明代嘉靖 议 大 礼 仪 的 社 会 文 化 背 景 下，乡 礼 家

约在嘉靖以后大盛。 《泰泉乡礼》参照朱子家礼、陆氏家训、吕氏宗法、
郑氏家范等范本编成，凡 六 卷，以 立 教 以 家 达 乡、明 伦 以 亲 及 疏、敬 身

以中制外为则，落实王道于乡村社 会，成 为 明 代 地 方 基 层 社 会 推 行 乡 约

互助的范本。乡约的推行，是 明 代 士 人 乡 绅 通 过 地 方 性 正 俗 运 动，培 养

庶民礼仪行为习惯，以礼 辅 法、以 绅 助 官，以 树 立 以 礼 为 中 心 的 家 族 乡

邦社会秩序的理想构想。在乡约的 过 失 相 规 条 中，黄 佐 罗 举 游 戏 怠 惰 的

表现之一即 演 戏 弹 唱。中 国 古 代 以 农 为 本 的 社 会，因 为 生 产 力 的 低 下，
下层平民被捆绑在土地上，政府鼓 励 勤 苦 耕 织，而 限 制 平 民 的 娱 乐 闲 暇

活动。应该看到，演戏观剧作为下层 百 姓 可 怜 的 娱 乐 活 动 中 最 受 欢 迎 的

一种，成为明代以后地方社会文化 普 及 和 社 会 教 育 的 重 要 内 容。此 乡 约

定立禁条，堵而严绝而非引而疏导，其 实 难 以 遏 止 乡 间 此 起 彼 伏 的 演 戏

观剧活动。

２．正月腊月会社不得酬唱邪曲、演戏杂剧

凡正月元 夕 为 岁 始，腊 月 大 傩 为 岁 终。亦 许 会 饮 于 社。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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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佐 《泰泉乡礼》卷二 《乡约》《过失相规之二·游戏怠惰》，芸香堂藏版清道光二十三

年 （１８４３）刊本，第３页。



读制相戒之词，以见无已太康之义，或令童生歌七月之诗一阕，
或习士相 见 礼，或 行 投 壶 礼，或 行 乡 射 礼，务 在 雍 容 揖 逊，敦

崇古雅，须用歌咏劝酬，使人观感。不得酬唱邪曲，演戏杂剧，
以导子弟未萌之欲。①

按：岁首年终，会社大傩，是乡民祈年报赛的常有仪式；酬唱歌曲、
演戏杂剧，是乡民借娱神 之 名 欢 聚 会 饮、自 娱 娱 人 的 民 俗 活 动。其 时 所

唱之曲、所演之剧，除了一 部 分 得 自 历 史 故 事 和 民 间 传 说 外；还 有 一 些

即百姓口头创作的民歌 小 调、时 新 小 戏；乡 约 斥 以 淫 亵 小 曲、猥 杂 戏 剧

的，有些可能就取材于乡民耳闻习见的爱情 故 事 和 滑 稽 可 笑 的 日 常 生 活

细节，有些则与民间社日报赛、蜡礼 傩 祭 中 所 谓 “扮 神 跳 鬼”的 神 会 活

动有关。乡约于此多有 约 禁，如 “凡 春 秋 二 祭，当 尊 古 人 社，祈 年 报 赛

之礼务在精诚，不许扮神 跳 鬼，以 为 盛 会。致 使 男 女 混 杂，有 司 察 其 违

者罪之”②。 “今 有 等 愚 民，自 称 师 长、火 居 道 士 及 师 公、师 婆、圣 子 之

类，大开坛场，假画地狱，私造邪书，伪传佛曲，摇惑四民，交通妇女，
或烧香而施茶，或降神而 跳 鬼，修 斋 则 动 费 银 钱，设 醮 必 喧 腾 闾 巷，暗

损民财，明违国法”③。此类约禁，在统治者看来是 “淫祠既毁，邪 术 已

除”，在民间则是降神舞鬼，旧习不改。

３．婚丧不得用鼓吹杂剧

凡亲迎不许用 鼓 吹 杂 剧 送 迎 交餽，其 有 隔 水 路 而 用 装 彩 大

船铜鼓仪仗、陆路用蒲灯花筒爆杖等项者罪之。
凡丧事 不 得 用 乐 及 送 殡 用 鼓 吹 杂 剧 纸 幡 纸 鬼 等 物，违 者

罪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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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佐 《泰泉乡礼》卷五 《乡社·有庆则会》，第１２页。

黄佐 《泰泉乡礼》卷五 《乡社·报用仲秋》，第４页。

黄佐 《泰泉乡礼》卷三 《谕俗文·辟异端以崇正道》，第１３页。

黄佐 《泰泉乡礼》卷一 《乡礼纲领·四礼之婚、丧》，第８、１０页。



书书书

　　按：民间办婚举丧，常 伴 有 唱 曲 演 剧 活 动，古 代 家 训 乡 约 对 民 间 婚

丧用乐演戏多有约禁，早 期 禁 鼓 吹 为 多，明 代 以 后 鼓 吹 杂 剧 并 禁。黄 佐

此约，一尊旧例，对以奢靡 为 尚 的 婚 丧 风 习 严 加 抑 勒，亲 迎 不 用 鼓 吹 杂

剧，水路陆路均不准炫财 逞 欢，而 且 “女 家 先 一 夕 燕 女，亲 戚 唱 乡 歌 谓

之歌堂，今亦革去”①，至于送殡例撤鼓吹杂剧外，一应纸扎祭品均不得

摆放。因为乡约只是约定 俗 成 的 地 方 规 则，不 是 成 法，对 如 何 罪 之 不 甚

详明，所以很难达到实际的抑勒作用。

４．士子绝声伎演戏

凡读书讲学必以治心养性为本，寡嗜欲薄滋味，正其衣冠，
摄其威仪，以 为 民 望。听 琴 赋 诗 之 外，声 伎 演 戏、博 弈 奇 玩 之

类，及世利纷华，一切屏绝，其有非僻傲惰者，众共罚之。②

按：黄佐立乡约，原本即 希 望 通 过 地 方 文 化 精 英 的 礼 仪 倡 导，实 现

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文化管理。而 当 时 不 仅 “潮 州 习 尚 大 都 奢 僭，务

为观美，好为淫戏女乐”③，广东一隅的戏乐演剧活动也非常盛行。此订

立文人屏绝声伎演戏、博弈奇玩的 行 为 规 则，即 要 树 立 和 标 榜 士 大 夫 阶

层的礼仪习 尚，引 导 和 治 理 庶 民 社 会 风 气。明 代 以 来 家 乐 家 班 的 盛 行，
听曲观剧已经成为文人的一种日常生活方 式，即 如 嘉 靖 年 间 大 儒 徐 学 谟

论 “弈棋擅国，则奴隶可以升堂，度曲绝伦，虽士人夷为优孟”④，并 未

能隔绝士优融合的趋势；一 切 屏 绝 的 严 令，虽 有 益 治 心 养 性，但 却 未 必

对士子文人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

５．不用琵琶三弦等淫乐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

一、为父兄者，有 宴 会 如 元 宵 俗 节，皆 不 许 用 淫 乐 琵 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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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佐 《泰泉乡礼》卷一 《乡礼纲领·四礼之婚》，第７页。

黄佐 《泰泉乡礼》卷一 《乡礼纲领·敬身以中制外其目四·笃敬以操行》，第４页。

黄佐 《广东通志·风俗》卷二十，嘉靖三十七年刻本。

徐学谟 《归有园麈谈》，宝颜堂秘籍，上海文明书局１９２２年版。



三弦、喉管、番笛等 音，以 导 引 子 弟 末 萌 之 欲，致 乖 正 教。违

者，拿送上司治罪。其习琴瑟笙箫古乐器者听。

一、不许 造 唱 淫 曲，搬 演 历 代 帝 王，谤 讪 古 今。违 者，上

司定行拿问。①

按：此二条目与魏校谕 民 文 略 同，或 为 抄 录。魏 校 禁 三 弦 琵 琶 等 北

曲，禁造唱淫曲搬演历代 帝 王，只 是 含 糊 地 要 求 “府 县 官 各 行 禁 革，违

者治罪”、“违者拿问”，行政权力具体由谁去执行未有明示。而黄佐禁令

则暗示地方法司加以捕勘，强调上 司 定 行 拿 问 的 职 责，是 将 乡 约 作 为 地

方法制力量的明确补充，加以更为有力的推行。

嘉靖十四年 （１５３５）

正风俗条约———禁戏

一曰谕地 方……社 生 习 礼 为 本，勿 好 观 杂 戏，群 唱 山 歌，

以堕俗奢淫。……十一曰禁淫戏。访得潮俗多以乡音搬演戏文，

挑动男女 淫 心，故 一 夜 而 奔 者 不 下 数 女。富 家 大 族 恬 不 为 耻，

且又蓄养 戏 子，致 生 他 丑。此 俗 诚 为 鄙 俚，伤 化 实 甚。虽 节 行

禁约，而有司阻于权势，卒不能着实奉行。今后凡蓄养戏子者，

悉令逐出外 居。其 各 乡 搬 演 淫 戏 者，许 各 乡 邻 里 首 官 惩 治，仍

将戏子各 问 以 应 得 罪 名；外 方 者 递 回 原 籍；本 土 者 发 令 归 农。

其有妇女 因 此 淫 奔 者，事 发 到 官，仍 书 其 门 曰：淫 奔 之 家。则

人知所畏，而薄俗或可少变矣。②

按：这里对广 东 潮 州 乡 间 的 娱 乐 活 动 分 不 同 人 群 做 出 限 制 和 禁 戒，

首先劝禁社生勿好观杂 戏，群 唱 山 歌；其 次 禁 止 富 家 大 族 蓄 养 戏 子；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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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黄佐 《泰泉乡礼》卷三 《谕俗文·敦朴俭以保家业》，第１５页。

戴璟辑 《广东通志初稿》卷十八之 《御史戴璟正风俗条约》，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

书目文献出版社据嘉靖十四年刻本１９９８年６月影印，第３３９、３４２页。



次本地搬演者劝令归 农，外 境 流 动 戏 班 驱 逐 出 境、发 回 原 籍；第 四，妇

女因观戏私奔者警 戒 门 庭、严 以 闺 训。社 生、富 家 大 族、搬 演 者、妇 女

观剧者，可以说覆盖了当 地 社 会 人 群 的 很 大 一 部 分。杂 戏、山 歌、乡 音

戏 （潮音戏）、流入本地的南戏，当地的各种表演形式已形成了多样性的

互动交融的演戏观剧活动，尤其是富家大族 从 经 济 和 演 出 环 境 上 对 戏 班

的供养、训练和支撑，使得这里的演戏观剧活动形成了耸动一时的气候。
这里所禁的 “乡音搬演戏文”致夜奔者，当 是 南 戏 向 传 奇 递 变 过 程 中 流

传到广东潮汕一带以后，与当地的 “潮 音 戏”结 合，搬 演 乡 民 耳 熟 能 详

的爱情故事，致使观戏妇 女 有 感 于 婚 姻 不 幸、大 胆 私 奔 逃 婚 之 事。看 来

这种乡音搬演戏文深受当地百姓 喜 爱，虽 有 禁 令，但 因 当 地 富 家 大 族 的

有力支持而盛演不衰。

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
春秋赛神、倡优喧剧，宜节之以礼

予读甫用 之 诗，谓 凡 国 祈 年 于 田 祖，则 吹 豳 雅、击 土 鼓、
载读丰年、多 黍 多 余 之 诗，谓 此 春 秋 报 赛 田 事 之 乐 歌，是 今 之

乡社春秋赛 神 盖 原 于 此。醵 钱 鱼 谷 牲 果 奠 献，犹 有 古 意，但 倡

优喧剧，绝无歌豳击土之风矣。呜呼，社日之鼓已见唐人之咏，
则土鼓之 废 久 矣。予 于 今 乎 何 尤？ 但 少 将 之 以 诚 而 节 之 以 礼，
斯可矣。①

按：此为县志撰者 陈 棐 记 录 广 平 乡 社 仪 程 后 的 一 段 评 论。前 文 述 赛

社先暖神，“盛张鼓乐，扮杂剧于各村所”、次正赛献乐、人装队戏、迎

盘破盘”② 的 情 形。撰 者 陈 棐 继 后 论 道：春 秋 报 赛 田 事 之 乐 歌，豳 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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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河北）广平府志》上册卷十六 《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五），上海古籍书

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１９６３年９月影印，第６页。
《广平府志 （河北）》上册卷十六 《风俗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五），上海古籍书

店据宁波天一阁藏明嘉靖本１９６３年９月影印，第６页。



吹、土鼓不作，“倡优喧剧”，失古悖礼。尽管文人士大夫往往从祭奉失

礼、赛戏失度加以议责，但赛戏演剧已然成为乡社赛神的重要内容。

嘉靖四十一年 （１５６２）

即时锁拿赶唱递解回籍

各地方凡有 赶 唱 到，图 里 总 人 等 即 时 锁 拿 送 县，以 凭 递 解

回籍。①

按：据 《海瑞集》编校后记及自序，集刻于本年。海瑞，嘉靖举人，

先后任福建南平 县 学 教 谕、浙 江 淳 安 知 县、嘉 兴 通 判、江 西 兴 国 知 县、
户部云南司主事、右签都御史、南京吏部右侍郎等。《禁约》三十条作于

淳安知县时期。海瑞在淳 安 知 县 任 上，重 定 赋 役、改 革 弊 政、重 视 刑 狱

调查，拿办总督胡宗宪子、挡 驾 严 嵩 亲 信 都 御 史 冯 懋 卿，树 立 了 清 官 的

声望。此条所禁 “赶唱”，其实是当时乡村非常受百姓欢迎、普遍存在的

乡野赶趁演剧活动。古时 农 村 乡 野，演 剧 活 动 往 往 以 巡 游 赶 趁、流 动 作

场的方式献艺，并与婚娶 丧 葬、祭 祖 拜 天、禳 灾 驱 邪、年 节 社 火 等 民 俗

活动相维系。因而官府往往以禁游食流荡、妨农害本的理由，递解驱逐，

将流动戏班绝之于本境之外。

嘉靖末年 （约１５６４）

处处禁戏乐、困百姓

皇甫司勋子循尝语余曰：“小时见林小泉为太守日，小泉有

大才，敏于剖决。公余暇日，好客，喜燕乐，每日有戏子一班，

在门上时候呈应，虽无客亦然。长、吴二县轮日给工食银五钱，
戏子既乐于祗候，百姓亦不告病。”今处处禁戏乐，百姓贫困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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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瑞 《海瑞集·禁约三十条》上编，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１８８页。



书书书

甚，此不可知何故也。①

按：《四友斋丛说》成书于１５７３年。这里提到的林庭 （约１４７６—

１５４１），乃明弘治十二年 （１４９９）进士，嘉靖初任湖广布政使、官至工部

尚书。其在湖广兼苏州知 府 时，因 喜 好 观 戏，利 用 长 吴 二 县 “轮 日 给 工

食”，满足自己 职 暇 看 戏 的 愿 望，也 使 当 地 的 百 姓 有 了 些 许 文 化 娱 乐 生

活。皇甫司勋，即皇甫汸， 《明史·皇甫汸传》卷二八七云：汸字子循，
七岁能诗，官工部主 事，名 动 公 卿。后 贬 黄 州 推 官、开 州 同 知，擢 云 南

佥事等。因为喜好声色冶 游，所 以 对 于 弘 治 时 林 小 泉 作 太 守 时，每 日 有

戏班祗侯的景象怀恋不已。作者何 良 俊 由 此 对 嘉 靖 末 “处 处 禁 戏 乐、百

姓贫困日甚”的现象非常感慨，认为当时林太守为政，有戏班祗应演戏，
还是能为戏子和小民谋衣食出路 的。但 市 肆 演 剧 被 官 府 收 拢 应 役，已 经

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了， “处处禁戏乐”，就更窒息了市肆演剧得以生息

的根基。更 奇 怪 的 是， “礼 部 到 任、陛 升 诸 公 费，俱 出 教 坊 司，似 乎 不

雅。此项 断 宜 亟 革 者。南 京 礼 部 堂 属，俱 轮 教 坊 值 茶，无 论 私 寓 游 宴，
日日皆然。隶人因而索诈，此 亦 弊 规，北 部 却 无 之。兼 有 弦 索 等 钱 粮 解

内府，如此猥亵，似皆当速罢”②。礼部官房升任公费，原来都是 教 坊 司

供给的，教坊乐人值南京 礼 部 杂 役，又 不 知 源 出 何 典。甚 而 宫 廷 北 曲 杂

剧演艺之钱粮也被解往内府夺用，对 倡 优 乐 人 衣 食、从 艺 资 用 的 双 重 剥

夺 “如此猥亵”，连时人沈德符也觉得不雅而提议禁革。

隆庆六年 （１５７２）
陌头瞽女宜拒

瞎先生者，乃 双 目 瞽 女，即 宋 陌 头 盲 女 之 流。自 幼 学 习 小

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技艺，善笑谑，可动人者。
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院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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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卷十三 “史九”，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０９页。

沈德符 《万历野获编》卷十三 “礼部官房”，第３５４页。



昼夜狎集 饮 宴，称 之 曰 先 生，如 杭 之 陆 先 生、高 先 生、周 先 生

之类，若南唐女冠耿先生者。淫词秽语，污人闺耳，引动春心，

多致败坏 门 风，今 习 以 成 俗，恬 不 知 怪，甚 至 家 主 亦 悦 之，留

荐枕席，爱而忘其瞎，真异事也。①

按：田艺蘅，杭州人。据 《留青日札》序，书成于１７５２年。古代社

会舆论对流动卖艺的女 戏 子、女 艺 人 视 同 娼 妓，多 有 鄙 夷。此 谓 瞎 先 生

自幼学习小说词曲精技艺，善笑谑，以弹琵琶为生，可能就是弹词艺人，

或说唱戏曲故事艺人，“淫词秽语”、“引动春心”，盖指瞽女所唱可能是

生动易晓、滑稽可笑的世 情 俗 趣，风 花 雪 月、悲 欢 离 合 的 爱 情 故 事。其

实，从她们被大家妇女奉 为 先 生、招 至 深 院，狎 集 饮 宴 的 事 实 看，瞽 女

们不但成为了大家妇女的闺中密友，点缀了闺门情趣，填补了深院寂寞，

而且通过词曲说唱，使大家妇女获得了别样的艺术熏陶和文化启迪。
明代万历以前，伴 随 着 逐 步 发 展 起 来 的 地 方 社 会 依 靠 士 子 乡 绅、地

方名流进行的基层社会 自 治 改 革 活 动，以 许 相 卿、黄 佐、魏 校 为 代 表 的

家族社会和地方士绅，对 于 民 间 流 动 演 剧 的 角 色 装 扮、卖 艺 方 式、传 播

渠道等方面的控制和责 罚 加 剧 了。其 一，一 些 士 绅 舆 论 从 整 顿 风 俗、劝

化愚顽的角度，对民间演 剧 发 出 搬 戏 骇 俗、禁 婚 丧 作 乐 鼓 吹 杂 剧、禁 正

月腊月酬唱邪曲演戏杂剧、禁革乡 谭 杂 戏、谕 民 禁 演 戏 曲 条 约 等 种 种 约

禁，导致民间演剧的参与者、演艺人 员 往 往 为 地 方 社 会 基 层 管 理 者 以 师

巫淫祀非法、谶及时事国 运、扰 乱 保 甲 秩 序、惑 乱 人 心 风 俗 等 罪 名，遭

到残酷的逮系、捕杀和驱 逐。其 二，此 期 南 戏 的 流 播 与 演 出 活 动 开 始 受

到舆论谴责，如戏文子弟 宜 峻 拒 痛 绝、南 戏 声 乐 大 乱、浙 东 戏 文 当 烧 等

说法，都将南戏撰演归罪 于 作 场 秽 妄 不 堪、俗 腔 游 唱 污 渎、淫 曲 奢 靡 僭

逆。虽说这种对南戏的偏见，以祝允明为代表，明显带有个人趣味取向，

但亦反映出畸农市女顺口而歌、表达庶民情 感 的 南 戏 在 明 初 很 长 一 个 时

期不为上层统治者认可的事实。其 三，明 代 地 方 社 会 家 族 意 识 及 士 绅 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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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艺蘅 《留青日札》卷二十一 《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

７０２页。



论从游食流荡、妨农害本 的 角 度 出 发，对 民 间 演 剧 进 行 禁 责 逐 禁，实 际

上取消了戏剧作为艺术活动的合法性，使得 那 些 民 间 口 传 文 化 承 载 的 活

态戏剧，长期停留在重热闹、重戏耍，随处作场、应时应节 “游食赶唱”
的低级粗糙阶段，并未能发展出成 熟 的 演 出 环 境 和 传 播 接 受 机 制。作 为

一种次权力话语，这种地方性正俗禁戏强化 了 官 方 禁 戏 的 政 治 统 制 功 能

和在基层社会的推行力度，破坏了 民 间 演 剧 的 自 然 机 制，使 得 戏 剧 传 播

和消费受到抑制，影响了明代戏剧史的发展。

（丁淑梅　四 川 大 学 中 国 俗 文 化 研 究 所　副 教 授　四 川　成 都　
６１０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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